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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条件，环境领域的治理离不开国际合作，在法律领域如何加强国际环境治

理是人类面临的必修课题。在国际环境领域中，软法是一种重要的造法机制，软法治理已经在国际环境

领域得以实施。从环境领域开始进行国际合作时，国际环境软法就以国际组织决议、宣言、行动计划等

形式存在。在国际环境条约、协定等硬法中，也存在软法性因素。国际社会的治理环境和硬法本身存在

的局限性使得软法治理适应治理现状，软法的示范作用和补充作用也体现此种治理方式的优越性。在当

前国际环境领域出现诸多软法治理现象的情况下，我国也应当积极应对，以在国际合作中促进环境保护，

谋求人类共同生存。我国首先应当明确国际环境软法的实施方式，其次也要协调国际环境软法和硬法的

关系，发挥硬法和软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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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vourable natural environment is the condition of human existence, and the governance of the en-
vironmental field cannot be discussed separated from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ow to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he legal field is a compulsory subject faced by mankind.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soft law is an important law-making mechanism, and 
soft law governance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Since the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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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soft 
law has existed in the form of resolutions, declarations and action plan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
tions.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treaties, agreements and other hard law, there are also soft 
law factors. The governance environ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limitations of 
hard law make soft law governance adapt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overnance, and the exem-
plary and complementary role of soft law also reflects the superiority of this governance mode.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field, there are many soft law governance phenomena. 
China should also actively respond to this situ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seek the common survival of mankind. China should firstly cla-
rify the implementation mode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soft law, and then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soft law and hard law, and give play to the role 
of hard law and hard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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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环境污染问题具有跨境性，起源于一国的污染会殃及他国，任何国家损害环境的行为都会给其他国

家带来不可忽视的损害。环境具有“共益性”，在制定国际环境领域的相关法律制度时，各国都应当从

长远角度出发，而不应当仅关注本国的短期利益，应维护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国际环境领域的软法是

国际社会在国际环境领域经过严密论证而最终达成的高度共识，是人类对环境保护的共同价值观念的体

现。国际环境软法在国际环境领域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并且在应对新型环境问题方面卓有成效。为承担

国际环境治理中应尽的义务，促使国际国内环境状况保持良好发展趋向，我国应当在理清现有国际环境

软法的前提下，明确国际环境软法的优越性，探寻国际环境软法的合理实施方式。 

2. 国际环境软法的表现形式 

软法是国际法领域的一种新现象，这些国际文件并非传统的国际法渊源，没有具体权利义务的规定。

国际环境法的表现形式有多种类型：一是国际组织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建议和决议(recommendations)；二

是关于国际环境保护的原则宣言(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三是国际环境保护的行动计划(programs of ac-
tion)。除传统的国际环境软法之外，诸如国际环境条约等一些硬法中也存在着软法性因素。 

2.1. 国际环境软法 

现存国际软法的颁布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都以重要国际环境保护会议的召开为起点，即

斯德哥尔摩会议、里约热内卢会议和约翰内斯堡会议。 

2.1.1. 斯德哥尔摩会议阶段制定的国际环境软法 
斯德哥尔摩会议于 1972 年 6 月 5 日至 6 月 26 日在瑞典召开，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各国政府之间对国

际环境问题进行商谈。该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各国就国际环境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且确定共同遵守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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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以促使各国及其人民为保护和改善环境而作出努力[1]。本次大会颁布了三项文件，即《人类环境

宣言》《人类环境行动计划》和《关于资金和机构安排的决议》，这三项文件都不具有约束力，是国际

环境领域的软法。《人类环境宣言》明确了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并在环境

保护、防治污染、开发资源等方面从环境法角度提出一系列原则进行规制。《人类环境行动计划》则是

规定了实现《人类环境宣言》所提出的原则所需要采取的步骤和行动，这些步骤会涉及到各国之间在相

关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数据、资料交换，以保障各国为保护国际环境作出最佳决策[2]。颁布《人类环境行

动计划》的意义既在于提供实践方式，使得《人类环境宣言》提出的建议落到实处，又在于督促各国尽

早加入相关国际条约。 
在斯德哥尔摩会议召开后的二十年内，国际环境软法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多部软法相继问世，例如 1980

年颁布的《世界自然保护宪章》，1982 年颁布的《内罗毕宣言》，1986 年颁布的《关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的法律原则和建议》以及 1991 年颁布的《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这些文件虽

然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但是它们反映了各国对于国际环境问题不断进行探索和协调并最终在原则理念上

达成一致意见，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同时，这些软法也进一步发展了《人类环境宣言》

中提出的观念，提出了适应新的环境问题的目标和原则，为之后国际条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2.1.2. 里约热内卢会议阶段制定的国际环境软法 
1992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此次会议在国际环境领域的

软法和硬法领域都有所发展，通过了《里约宣言》《21 世纪议程》以及《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这

三项不具有拘束力的文件，同时开放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条约[3]。
《里约宣言》是一项国际环境法领域的重要软法，它规定了有关国际环境保护的多项原则，如可持续发

展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风险预防原则等。《里约宣言》既是对现存国际习惯法的概述，也是对

新的国际观念的认可，它是《21 世纪议程》中理念和观点的详细论述。《里约宣言》不具有强制约束力，

它并没有规定各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具体的权利义务，而只是告诉各国国际环境法律应当如何发展。尽管

缺乏约束力，但是《里约宣言》得到了多国的遵从和认可，这是因为它关注法律的发展，并且也是发展

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等环境问题上首次达成一致意见。 
在此次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结束之后，国际上出现了一系列有关海洋保护的软法。1995 年政府间

会议于美国华盛顿召开，该会议通过了《华盛顿宣言》，对人类活动影响沿海及海洋环境健康以及对生

物多样性造成的威胁做出了应对。2000 年于荷兰海牙召开的世界水论坛部长级会议通过了《21 世纪水安

全——海牙部长级会议宣言》，宣言对水安全做出了广泛的定义。2001 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会议通过的《蒙

特利尔宣言》则推动了海洋、海岸和岛屿的有效管理。 

2.1.3. 约翰内斯堡会议阶段制定的国际环境软法 
2002 年 9 月 2 日至 4 日，可持续发展峰会于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该会议通过了《可持续发展世界

首脑会议执行计划》和《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执行计划》对全球未来十年到二十年内的环

境发展进程提出了目标，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首次提出了全球化，主张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自然

环境[4]。《约翰内斯堡宣言》则是政治性宣言，该宣言聚焦于可持续发展，明确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

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历程和挑战，强调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可持续

发展并对促使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提出了要求([4], p. 125)。 
约翰内斯堡会议结束至今，国际环境软法不断出现。2007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森林文书》，

涵盖了政府间对森林保护问题探讨的成果；2010 年颁布的《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为制定

国家目标提供了灵活的选择空间；2014 年颁布的《伦敦宣言》则规制非法买卖野生动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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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大会议及会议后的软法发展来看，这些国际环境领域的软法虽然不具有约束力，但是多国认同

软法的内容，并以其作为本国行使国际权利和履行国际义务的准则，软法在客观上“约束”了那些赞同

其内容的国家。这些软法也是对国际环境法理论和实践的经验总结，许多国际环境法上的原则都来自于

软法的形式，软法推动了国际环境法的发展。 

2.2. 硬法中的软法性因素 

国际环境法具有利益多元性、客体不确定性、主体不稳定性等特点[5]，这些特性使得国际环境领域

的硬法也具有其独特之处，单一的硬法或者软法都无法有效地保障国际环境领域法律的有效实施，因此

在国际环境法的不断发展过程中，该领域内的硬法往往也带有软法因素。 
在国际环境法领域，硬法中存在软法因素的典型是国际气候变化法，尤其以《巴黎协定》为代表。

《巴黎协定》中的软法性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定减排达到的结果上具有软法性因素，二是

实体性规定上具有软法因素。减排结果上的软法性因素是与减排的行为义务相比较而言的，《巴黎协定》

规定的减排行为义务是明确的，而减排结果是酌定的。《巴黎协定》的减排机制并非强制国家完成某种

减排义务，而是倡导国家对减排事业进行主动贡献。在减排的行为义务上，《巴黎协定》的规定是纯粹

的硬法，为缔约国设置了硬性的编制通报等义务。在减排所达到的结果上，《巴黎协定》的规定具有较

大的灵活性，其规定的 2 摄氏度的目标是全球的目标而非个别国家的目标，各个国家可以根据自身的国

情和发展自行确定本国的贡献目标，此种贡献目标只要求比上一次有所增加并要求体现尽可能大的贡献

力度[6]。实体规定上具有软法性因素是与程序规定相比而言的，《巴黎协定》程序性规定具有明确性和

约束性，而实体性规定则较为宽松。程序性规定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规定缔约国每五年应当举行会议

进行全球总结；遵约委员会每年就缔约国遵约状况提交报告；缔约国定期提供温室气体报告以及评估国

家贡献所需的信息。实体性规定则不具有强制性，全球总结的结果只是各国参考的依据，各国可以自行

决定是否变更减排力度，遵约委员会也不采取惩罚性措施促使缔约国履行职能。 

3. 国际环境软法治理之合理性 

随着新的国际环境问题不断产生，越来越多的国际软法问世，国际环境领域的软法治理越来越普遍，

然而，国际环境软法适用的普遍性不能当然证明软法治理的合理性。国际环境软法治理适应了国际治理

现状，同时国际环境软法本身存在优越性，国际环境软法治理因而具备合理性。 

3.1. 软法适应国际环境治理现状 

当今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国际社会中的各个国家之间是平等的主体，互相之间没有管辖

权。在这样的国际社会中，国际治理也相应地是一种无秩序的自治状态，这种情况造成了国际法使用的

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体现在不同国家对于遵守国际法的态度不同，也体现在国家对于遵守不同领域

的国际法的态度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实力强弱的差异，在一个无秩序的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平等实

际上无法完全实现，强权政治在国际秩序中突出存在。在遵守国际法方面，强国可以肆意利用和解释国

际规则，即使公然违背国际法也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弱国则受强国的压制和监控，即使按照国际规则

行事也有可能会受到强国的指摘。国家对于不同领域的国际法的态度也有所差异。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

府状态，国家之所以遵守国际法，不仅是其对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的积极认可，也是迫于其他国家的压

力。国家对于国际法的遵守程度可以按照国际法的规制领域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涉及战争与和平等

其他直接事关国际存续和安全的国际法，国家通常不得不遵从这类国际法；第二类则是涉及经济交往等

事关国家经济利益方面的国际法，国家通常在权衡利益之后选择性遵守这类国际法；第三类则是涉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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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自然环境、人权等并不与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直接挂钩的领域，对于这类国际法，国家是否遵守存

在最大的自由度[7]。软法具有灵活的存在形式和多样的功能体系，适应了这种国际治理现状，在国际治

理现状中占有一席之地[8]。国际环境保护和维持就属于第三种类型中国际法规制的领域，国际环境不是

国家特别敏感的利益有关的领域，即使各国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但从宏观上看，各国的伦理价值取向

是一致的，因此国家之间能够在大体上形成共识。国际环境领域的事务不适合用严格的法律规范明确国

家的义务，硬法容易引起国家对强势当局的方案和抵触情绪，而软法可以缓和硬法导致的紧张，循序渐

进地推动国际环境领域的改革。国际环境领域的软法构建了各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认同感，有助于形

成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取向，在这一并不明显触及国家利益的领域，国家将愿意遵守国际环境软法。 

3.2. 国际环境软法的优越性 

相比于硬法，软法有其独特的功能，国际环境领域的软法因为具有示范性和补充性的功能和优势而

具有合理性。 

3.2.1. 示范性 
国际软法的示范性既体现在其对国家的行为具有示范作用，也体现在对新法制定的示范作用。 
国际软法的实施带来了符合该领域发展的良好结果，因此对国家的行为产生了影响。在国际软法制

定之初，只有部分国家参与制定该软法，在其实施过程当中，由于具有正确的发展理念，因而带来了符

合发展规律的实践后果，吸引了其他国家参与到该软法的实践当中，最终促成了该领域国际立法的统一。

国际软法实施的效果影响了国家参与软法实践或者制定条约的意愿，各国对软法效果的态度对相关领域

国际条约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 
很多国际法的形成都是从微观上的尝试发展起来的。国际软法为条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国际软法

是硬法的先行[9]，其通过提供各国谈判交流的平台，构建各国之间完成立法工作的时间表和法律的基本

框架，逐步推动立法工作的进行，使得软法最终硬化。国际软法具有的灵活性使其能够与新的国际状况

同步，与科学的发展理念相一致，因而有利于作为国际条约等硬法的先驱，填补现行国际法的空白从而

为国际立法提供素材。在某些领域，具有强制性的硬法有时无法真正发挥作用，软法反而利于推动这些

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发展。硬法和软法在功能上互补，同时作为法律规范可以相互转换，国际软法在国际

立法过程中常与国际习惯法或者国际条约结合，进而间接地发挥其法律约束力[10]。例如，国际环境法领

域的《21 世纪议程》，就是很多国家制定本国相应议程的范本。这表明采用这种具有最大程度上的协调

和统一性的国际软法，对新的国际条约或者习惯法的形成起到了铺垫作用。 

3.2.2. 补充性 
国际软法有助于弥补先行国际法不足以实现国际治理，缓解国际社会对规则需求的问题，促进国际

合作的开展。在硬法不涉及的领域，软法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软法可以弥补硬法的不足，成为硬法调

整国际关系的有益补充。硬法的治理方式存在成本高、难度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制约了缔约方的参

与广度。首先，硬法的形成是旷日持久的谈判、艰巨复杂的专家论证以及国家之间政治博弈的结果，其

过程的复杂程度和成本高低都是不可忽视的。其次，硬法对于缔约国主权的干涉较多，由于存在这种对

主权的挑战，在未来形势不明的国际法领域，国家通常拒绝接受硬法对其主权的干涉[11]。各国政治、经

济、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各国对于法律规则的需求也不尽相同，软法的灵活性有助于最大程度满足各国

的不同需求，补充了传统的国际法渊源[12]。国际软法也有助于协调不同法律规则之间的分歧，其通过对

国际原则和规则的解释起到补充作用，使得强制性的硬法具体化并更具有操作性，有利于具体情况下治

理措施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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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实施国际环境软法之措施 

国际环境问题是当前国际上广泛关注的问题，作为一个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环境问

题上无法独善其身。一方面，国际舆论的压力要求中国参与到国际环境有关的各种条约当中，另一方面，

中国主动参与国际环境领域的治理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全球环境改善本质上符合中

国利益，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势在必行。目前，中国已经加入了 60 多个有关国际环境保护的国际公约，

但是国际环境问题涉及的层面广泛、情况复杂，这些现存公约无法解决目前存在的所有问题，也无法应

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的环境问题。相反，具有灵活性强、约束性弱的特点的国际软法能够弥补硬法的这

些缺点。国际软法治理在国际环境法领域中已成为趋势，因此我国有必要明确如何实施国际环境软法，

使得国际环境法领域的硬法和软法都最大程度上发挥作用。 

4.1. 国际环境软法的实施方式 

国际环境软法在灵活性和约束力上具有优势，其真正发挥作用还是要建立在正确的实施方式下，正

确的实施机制对国际环境软法发挥作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国际环境软法的实施方式可以分为自愿选

择、附条件和国家立法的方式。 

4.1.1. 自愿选择方式 
软法常以宣言、指南、行动计划等形式表现出来，并由国家自愿选择是否遵从，即软法对国家是否

具有约束力是国家自身决定的。尽管国际软法本身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但是国家本身在识别相关利益

的基础上加入，相互之间形成了互惠信赖的国际关系，使得相关的国际活动正常进行，促进了软法的实

施。在其他领域的国际软法实施方面，我国采用了转化的方法。例如，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原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了《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其第二条规定，我国适用国际标准应当经

过分析和验证，将国际标准转化或修改为我国标准，并按我国程序进行审批发布[13]。我国实施国际环境

软法时也可借鉴此种方式，通过转化或修改的方式，将国际环境软法构造成我国国内法或者国内标准，

或者是基于国际协定使得国际软法直接在国内生效。自愿选择方式基于国家是否受国际软法约束的自由

选择权，我国在适用国际环境软法时，应当充分权衡软法内容对我国利益的影响，将其转化或修改为国

内标准或规则适用。 

4.1.2. 附条件的方式 
附条件的方式是指对于实施国际软法的国家，可以给予其某种优待或者援助，或者赋予其某种权利。

具体而言，国际软法附条件的实施方式又可以细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将落实国际软法的行为作为获得某

种优惠或援助的前提。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限制国内发放贷款”、“贸易自由化”作

为向国家发放贷款的前提条件，只有实施了这些软法并调整了相关政策的国家才有机会获得贷款。这些

软法看起来没有强制约束力，但是国家为了获得相应的援助和优惠政策，通常都会实施此类软法，国家

对软法的服从和其获得的优待和援助成为了对价。二是将国家参与另一种国际软法的实施作为获得某种

权利的条件。例如，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美国每年都会对我国的人权状况进行审查，以判断

是否给予我国最惠国待遇[14]。尽管有人认为附条件的方式存在强迫国家加入国际软法之嫌，但是不可否

认的是我国运用附条件的方式实施国际环境软法，能够有效推广国际环境软法的适用，充分发挥国际环

境软法的功能。 

4.1.3. 国家立法方式 
国际立法方式是指国家将环境保护软法直接作为国内法或者部分吸收到国内法中进行适用，将国际

环境软法演变成最严格的法律形式。在其他国际法领域就出现过这样的实施方式，联合国大会颁布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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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条约》就是在《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原则宣言》的基础上制定的，《外空条约》运用

立法的方式对宣言的原则加以确认，成为各国需要遵守的原则和规则。我国在实施国际环境软法时，也

可以效仿此种方式，通过将软法吸收或移植到国内法，使得国际环境软法发挥最有效最直接的作用。 

4.2. 协调国际环境硬法和软法共治 

软法是法律创制的先驱，在硬法制定的时机还未成熟时，软法通常作为立法中尝试的手段，在经过

反复的实践之后，得到认证的软法成为硬法的渊源或者直接转化为硬法。国际环境法领域的治理已经出

现了硬、软法共治的现象，例如前述涉及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就是硬法中兼具软法性因素。我

国在适用国际环境软法时，也要注重软法和硬法的分工合作，使二者在互补中共同发挥作用。 

4.2.1. 加强环境硬法的保护力度 
我国目前的环境管理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这种模式应当向广泛的公民参与转变，即形成政府主

要控制、公民积极参与的管理模式。这一模式的实现首先需要相应立法机关制定环境保护领域的法律，

并通过诸如建议、宣传、协商、教育等软法的作用，促进公民积极主动地进行自我管理和规制，自觉进

行环境保护。这一模式的转变虽然重在调动公民对环境保护的主动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硬法性质的强

制国际保护手段不再适用。相反，环境保护建设中，这些强制形式的硬法手段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

国在环境保护领域应当从立法领域进行创新，使得环境保护法的体系更加完备和科学；从执法领域，严

格按照环境法规定的权利义务判断公民的行为是否合法，对于违反环境法的行为严格惩处；从监督领域，

完善监督机制，加强对环境法实施的监督[15]。 

4.2.2. 发挥国际环境软法的补充作用 
在我国保护环境的法律规则主要是硬法，软法的适用相对较少。硬法存在的固有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需要适用国际软法以补充其功能。我国有必要实施更多的国际软法，以提高公民保护环境的意识，推动

我国环境建设不断完善。在将国际环境软法引入国内实施时，也要通过正当的验证、审批等程序，在充

分讨论的基础上决定适用，坚持正当程序原则和民主原则。通过国际软法的适用，缓解国际环境法中主

体多元性和环境问题复杂性带来的问题，使得环境治理机制合乎逻辑。 

4.2.3. 加强硬法和软法的合作 
软法和硬法都各有优缺点，它们的性质决定了它们在功能上的互补。硬法的强制约束力和软法的选

择性遵守特性使得两者合作下国际环境治理机制能够更加合理。优化我国环境治理的关键是找到硬法和

软法的契合点，既要运用硬法的强制性作用，规范指导公民和其他主体的具体行为，同时利用硬法规范

软法的实施，又要充分发挥软法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避免在新的环境问题方面产生的法律空白，利用软

法的鼓励、宣传、倡议、协商等功能提高公民和其他主体的环境保护意识，推动他们不断积极履行其所

要承担的环境保护义务。只有同时加强软法和硬法的沟通交流，使它们同时发挥作用，才能增强我国环

境治理水平，进而履行我国在国际环境保护中应当承担的义务。 

5. 结语 

解决国际问题不能依靠单一的法律制度，国际环境领域问题的复杂性导致仅靠硬法解决和处理环境

问题是不够的，必须借助软法，使得环境治理方式具有多样性，促进环境治理的有效开展。当前国际环

境法领域软法的表现形式比较多样，现存国际环境软法的制定可以追溯到斯德哥尔摩会议、里约热内卢

会议以及约翰内斯堡会议，这三场不同阶段的会议开启了国际环境软法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除了单独

的软法，现存国际环境条约中也包含着软法性因素。由此可见，在国际环境领域，软法治理已经是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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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奇的治理方式。软法作为国际环境治理的方式具有其合理性，不仅因为其适应了国际环境治理现状，

也因为软法具有的功能在环境治理中足以发挥作用。直到目前阶段，我国在国际环境保护中已经做出了

不可忽视的贡献，为更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环境保护事业中的参与度和贡献度，我国应当正确实施国

际环境软法，在了解实施方式的基础上协调软法和硬法共同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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